
清嘉庆十八年（公元 1813 年）九月十二日在黄河下游睢州下汛
二堡（今民权县睢州坝村附近），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黄
河大堤决口了。

往年的九月，中原的黄河汛期已经结束。可这一年，气候异
常，黄河中游连降暴雨，沁河、黄河河水猛涨。黄河下游杞县、
考城、睢州河段又遇狂风骤雨，整个河面浊浪排空。奔腾着、咆
哮着，水借风势，风推水涌，黄水裹着沉重的泥沙疯狂冲击着没有
防汛物资储备的睢州下汛二堡大堤。突然，黄河水冲破黄河大堤向
南狂泻而去，一时间，睢州城成了水的世界，数千个村庄房倒屋
塌，数万亩土地被淹没，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八百里加急奏折，将黄河决口的消息奏报给正在外巡察的嘉
庆皇帝。嘉庆皇帝心中一惊，沉默片刻拍案而起：“好一个东河总督
李亨特，朕再也不能饶你了，传朕口谕，立即将李亨特革职查办。”

说起李亨特和黄河的治理。还要从黄河治理机构和官员配备
说起。因黄河具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每当泛滥决
溢，都给百姓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历朝历代都关注黄
河治理。清顺治元年 （1644），沿袭明制，设置了总河。总河分为
东河与南河两段，河以下设道、厅、汛、堡四级。河作为最高机
构，由专官河督负责。山东河南段的黄河称东河。东河段黄河两
岸设置有道、厅、汛、堡四级管理机构，其中东河段南岸设开归
陈许道，此道又下设上南厅、中河厅、下南厅、兰仪厅、仪睢
厅、睢宁厅、商虞厅、归河厅八厅；每厅下设汛若干，每一汛设
堡房若干，每堡相隔约二里，有河兵与堡夫驻守。睢州坝这一段
大堤属睢宁厅管辖的睢州下汛二堡，当时的东河道总督是李亨特。

这李亨特本系弃瑕录用之人，“上年微山湖蓄水短少，以致本
年邳宿运河不敷铺放。粮运稽缓。皆由伊办理不善。本当即行惩
处。姑从宽令其戴罪自赎。”（《清史稿·实录卷之二百七十
二》） 沁、黄二河水势异涨后，李亨特因懒政不为，消极怠工，
致使南岸睢州下汛二堡无工处所，酿成溃堤之祸。于是，嘉庆诏
谕：“睢州下汛二堡漫口之事，可见其平日漫不经心。疏防贻误，
怠玩已极，不能再为宽贷。李亨特著革职，留于工次效力。其河
东道东督员欠缺，著戴均元补授。”同时，各道厅的官员亦分别予
以惩处：其疏防失事之睢宁通判鲍居垣、专管工程之协备裴兴镇
一并革职，并枷号工所。俟工竣之日，再行核办。另有该管道员
陈启文，亦著部议处查办。待大堤堵塞完工时，据实向朝廷具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又发生一件危
及朝廷社稷的大事。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发动农民起义，率

领教徒攻打紫禁城，史称“癸酉之变”。黄河决堤，加上天理教之
乱，成了嘉庆皇帝心中之痛。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朝廷官府只
顾镇压农民起义，无暇顾及黄河决堤。后来，睢州官员组织沿河
民众督工筑坝堵口，与桀骜不驯的黄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直至嘉庆二十年二月十四日方堵住决口。因这一段堤坝属睢州管
辖，人们习惯上称为“睢州坝”。黄河改道后，便有人迁来依坝而
居，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二堡”也以坝更为村名“睢州坝”。

民权境内的黄河故堤为何叫睢州坝？这还要从民权县的来历
说起。民权县置县较晚，县域在历史上曾分属睢州、杞县、考城
管辖。 1928 年，国民党豫东前总指挥刘振华根据睢 （县）、宁
（陵）、考 （城）、兰 （封）、杞 （县） 五县交界处地广人稀之态
势，建议在五县交界处建立新县。经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
祥批准，划睢县北三区的七区野岗、八区王桥、九区孙六，杞县
东北部五社 （新兴、双塔、巴河、人和、西肥），以孙中山先生

“三民主义”之“民权”为名，建立民权县，县治始设李坝集 （今
民权县绿洲街道办老城村）。1948年 8月，商丘专区将原属睢县的
六区龙塘 （今伯党回族乡大部、花园乡、龙塘镇全部、白云寺镇
东部、野岗镇南部、绿洲街道办西南部） 划归民权县。1954 年，
考城县、兰封县合并为兰考县。 1956 年 5 月，原属兰考县的北
关、顺河、程庄、褚庙、闫集、任庄等 10 个乡 （今程庄镇北半
部、北关镇大部、褚庙乡全部、老颜集乡北半部） 划归民权县。
至此，民权县版图始定。因明清时代的断堤头到任庄这段黄河大
堤属睢州管辖，故一个由睢州坝命名的清代黄河故道大堤永远定
格在民权县的地域上。

黄河离开民权县境已有一百六十多年了，现在我们站在睢州
坝上望着深不见底的潭坑，已感觉不到黄河惊涛决堤、泻地为潭
的冲天怒吼。但是，我们从睢州坝的历史记忆中仍隐隐感觉到黄
河那浊浪排空之势、奔腾咆哮之声。

历史是一面镜子。无意之为往往暗藏着奇迹。当我们打开手
机，从卫星地图上观看这段大堤，就会惊奇地发现，从断堤头村
到任庄村这段当年堵口的睢州坝与新修建的民权县北环路 （今黄
河大道），构成了一口顶朝北、口朝南的巨型“大钟”。这是偶然
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浑然天成。这口夯筑在黄河故道大堤上
的巨型大钟，不仅仅是黄河留下的治黄遗产，也是清代河督李亨
特等各级官员治河怠工、失职、渎职而被革职查办留下的“警示
钟”。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它警示着世人要守土有责、履职尽
责，失职渎职必定会受到追责严惩。

民权睢州坝：黄河大堤上的“警示钟”
□ 瞿志君 卢彦林

睢州坝潭坑。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如今的黄河故道大堤。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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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谈

虞城范氏家族始祖范宗聪为范仲淹嫡传八
世，于元末明初携次子文理从苏州迁虞城后，
立业于耕耘，传家以忠厚，牢记先祖范仲淹

“先忧后乐”的教诲，其后裔为官为宦、务农经
商、执教为文，皆秉承祖功宗德，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善天下，不附权贵、不计得失，始
终以民为重。范氏家族成为虞城历史上较为显
赫的名门望族。

为官一地 惠民一方

虞城范氏十三世范琇由进士授丹阳县令，
赴任后励精图治，民无不称颂。丹阳大南门外
有鸣凤关，以前的县令对过往客商收“落地
税”，占为私有。范琇到任后即将此税免除。丹
阳东门外尹公石桥一日突然塌陷，交通隔绝，
百姓不能往返。范琇目睹此情甚急，先为雇船
渡人，后捐俸建木桥。

虞城范氏十世范志完任户部主事时，朝臣
中有知其文武兼备、谋略超群，推荐其守三关
重地恒山 （辖五州二十七县），范志完到任后奇
谋布陈，敌望而生畏，恒山得安。军兵闲暇
时，除正常防守操练外，范志完又部署官兵建
书院、置学田，广招贫寒学子；开屯田数千
顷，减轻了民众数万赋税，使驻地民众得到了
休养生息。

乾隆四年，虞城范氏十三世范元芳出任遂
平县教谕，时值河水泛溢，庄稼欠收，很多人
家不能完租税。范元芳闻知后，即联络众绅数
人，捐金银代为缴纳，免却了众多农家遭逼税

之苦。后每遇荒年，范元芳皆罄所有储蓄救百
姓，并让各米店减价平粜。

倾情捐助 济民利世

助贫救困、济民利世，是虞城范氏族人的
良好作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廉济天下”是
他们为人处事的信条。在外供职或躬耕乡里，
遇到该出手捐资相助时，他们毫不犹豫、毫不
吝啬。

道光年间，虞城范氏十六世太学生范效孟
知悉邻村张家庄遭大火，全村尽付一炬时，亲
赴现场，目击神伤，即为村民馈赠饮食，并自
出工料搭棚建房。

虞城范氏十一世范毓祥，官至东宫侍直，
锦衣千户，他为家乡修瓮城、赈乡里。一次路
过某地，见有卖男女者，不忍其分离之苦，
即捐资赎人。虞城范氏十三世范弘毅，每知有
卖儿女之家必出资赎回，对无力完税捐的代为
缴纳。

虞城县城滨临黄河，护城堤矮残破，难阻
洪水，虞城范氏十三世范继芳召集众乡绅商量
修护城堤并加固滨河大堤 （黄河南岸大堤），还
带头捐献百金。在众乡绅的一致努力下，使护
城堤高、宽加倍，城内百姓从此免受洪灾之苦。

广置义田 招贫纳寒

虞城范氏族人为官为绅，除扶厄济困、捐
资散财外，还广置学田、倾情教育，将寒门学

子收于门下。虞城范氏八世范清，做了一段时
间散官，难展其志，遂退隐乡里，设立义田于
本县王牌寺村祖茔之侧。此义田所收益，一是
资祭祖所用，二是助婚丧、恤老孤。

虞城范氏十三世范敬修考授内阁中书，但
他不依做官仕途为念，特请改授教谕，以作育
养人才，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他于本县西青冢
寺创立义学，敦请名师，并设学田二百余亩，
凡因家贫而不能就学者悉收门下，使寒门子弟
学有所成。

虞城范氏十一世范儒彦，由进士任汝宁府
光州司训，他不附权贵、不乞升迁，将好学者
集于家中，日与诸生讲书课文，分文不取，作
养人才，成就了大批士子得以拔用，藩台以

“冰蘖持之、规矩绳人”匾奖之。

家风绵长 善心永驻

范仲淹 《家训百字铭》 为：孝道当竭力，
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
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
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
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作事
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
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

虞城范氏家族自姑苏迁虞，历明清两朝五
百余载，终能光明磊落、轻财好施、济世利
民，得益于一脉相传的美好家风。后世为使先
祖懿德发扬光大，历世多有家训，致使先祖之志
增而不减。虞城范氏六世范逆锦作《诲六子铭》，
教子勤耕读、安分守己，饮食务厚、异财莫取。

虞城范氏十三世范琇没当官时，其母常以
“清廉勤慎，俭慈诚信”教育他。后来范琇任丹
阳知县，上任之日即造两大牌，勒此八字于
上，出则令肃卒举着走在前面，入则将两牌列
于大堂之内，时时看到，以触目惊心，做到俯
仰无愧。

虞城范氏家族：乐善好施数百年
□ 范学爱 罗洪生

历史钩沉

古宋撷英

孝是人们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话题。大家都会说“百善孝为先”，
甚至会背 《韩诗外传》 中“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句
子。但是，真正让我们来写孝，问我们孝是什么，怎么行孝，我们可
能会感到困难和迷茫。尽管我多次以“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为题目，从国学的角度讲孝，尽管我从去年 10 月份就开始思考这篇
文章，但迟迟没有下笔，抑或动笔开了个头儿，觉着不好写，于是又
一次次放下，不能为继。这个“孝”字，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写起
来，感觉是真难。

这个难，首先难在“色”上。有一次，子夏问孔子什么是孝，孔
子说了两个字：“色难。”孔子的意思是说：“侍奉父母，能保持和颜
悦色是最困难的！”大家想想，我们给过父母多少好脸色——阳光灿
烂、笑容可掬、温馨和蔼……特别是当我们心情不好时，我们在父母
面前，是不是有过吊脸子、发脾气、甩门板或者拍桌子等行为，我们
在父母面前能否一以贯之地保持“和颜悦色”呢？想想后背都发凉。

我曾在博客里写过一篇 《色难有多难》 的文章，中心内容就是，
在父母面前长时间地保持和颜悦色是困难的，很多人做不到。你想啊，
父母年龄大了，不能自理了，头脑糊涂了，话说不到点子上，如果再有
病，长期卧床……在此情况下，我们还能长期地保持和颜悦色吗？

孝敬父母是个难事，所以孔子说“色难”。但如果我们做到了和
颜悦色，持之以恒不改变，那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就是难能可贵
的事情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他们被称为“孝子”，甚至是“孝
行天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色难”的“难”字，又可以理解
为“难能可贵”——能长时间地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是难能可
贵的，是不容易的。

有人总结说：“和颜悦色是人最大的教养。”胡适也说过“世间最
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之类的话。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能
做到对他人和颜悦色，是礼；对父母和颜悦色，是孝；对配偶和颜悦
色，是爱；对孩子和颜悦色，是慈。

行孝如登山。大家知道，登山是不容易的，因为山高路险，布满
荆棘，爬上去会气喘吁吁。但如果不放弃，愿意爬上去，不仅峰回路
转、柳暗花明，而且登到了山顶，可以看到日出的壮观，可以体会到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居高临下，何等神清气爽！这
样，登山的过程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孝敬父母也是如此。我们常说

“家有一老，胜有一宝”“父母的健康是孩子最大的福气”。家里有父
母，不仅让子女感到“有家”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是温馨的、快乐
的、幸福的。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孝道的故事，比如“二十四孝”。但仔细看
看，这二十四个孝的故事，在今天几乎无法复制，比如说王祥“卧冰
求鲤”，就颇具有神话色彩，而且，用身体去暖化坚冰，然后鲤鱼自
动跳出来，既不可能，也不能效仿。因为不仅不能把冰融化，还有落
水的风险。当然，王祥以德报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侍奉长辈，其
精神有可借鉴之处。

研究孝道的学者专家也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分析什么是孝，怎么
做才是孝，指向一致，但说法不一。我总结大家的意见，认为子女对
父母的孝，或者说“孝道”，应该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养亲”，让父母有饭吃，有衣穿。
这也是很多人理解的孝道。他们会说：你看看，我对父母照顾多

好，给他们钱，让他们吃好、穿好，我是个孝子吧。客观地说，这是
孝。但对照“色难”的理论，这只是孝的最低层次。有一次，子游问
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今天许多人把孝单纯理解为赡养父母。狗
和马不也有人养吗，如果不尊敬父母，与养狗养马有什么不同呢？”
（《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
敬，何以别乎？”)我们不是也有很多人养狗养猫吗，但我们对狗猫这
些动物没有敬意。如果我们只是养父母，对父母没有敬意，那就与养
狗养猫没有区别了。所以，关键是我们要有对父母的敬意——从内心
里流淌的对父母的敬重。

第二个方面是“敬亲”，也叫“尊亲”，从内心里敬爱父母。
这个层次，就从物质层面跳跃到了精神层面。父母年龄大了，对

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小，对精神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样，在精神上敬父母，便是孝道的较高
层次。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敬爱之情，以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使父母在精神
上得到欣慰，真正做到“老有所乐”，才是正道。

今年春节后中央一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人世间》，在孝敬父母问题上，周
蓉的丈夫、诗人冯化成有句高论：“有人养口体，有人养心智。”意思是说，最平凡的孩子
往往在父母身边养口体，考上大学、远走高飞甚至生活在国外的孩子，只能养心智，让父
母内心高兴。“口体”之需是物质，而“心智”所需便是精神了。而实际上，考不上大
学、最平凡的孩子，在父母身边往往也能“养心智”。因为对父母的敬与尊，并不是以富
有和地位为前提的。

第三个方面是“安亲”，一是“外安其身”，二是“内安其心”。
“安亲”就是让父母身安、心安。身安就是身体安泰、健康长寿；心安就是父母心里

没有杂事、烦心事，对子女们放心。
做到“安亲”，就要求子女生活要独立，家庭要和睦，修身行道，不要违反法律，不

行不义之事，不做冒险危害生命之事，以免父母为其过错和安全担惊受怕，保证父母心境
安宁、平和，从而达到以静养心的目的。

《孝经·开宗明义》 便引用孔子的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 子女的躯干四肢毛发皮肤源自父母，不敢使它们受到损伤，不仅要健康，而且要安
全。大家知道，古代的法律很严格，肉刑很多，如在脸上刺字并着墨的“黥刑”、割掉鼻
子的“劓刑”、斩足的“刖刑”、割势的“宫刑”等，子女受到任何一种刑罚，都是对父母
的最大侮辱。所以，要让父母“安心”，子女就不能触犯法律，要时刻谨言慎行。

第四个方面是“卒亲”，是关于死、葬、祭的问题。
每当我读到 《论语》 中“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时，我都很

受刺激，因为“父母的年纪，不可不知道。一方面为他们的长寿而高兴，一方面又为他们
的衰老而恐惧”。人总是要死的，包括父母，无论父母多么长寿，也无论子女多么的不情
愿。这是客观规律。

对于死、葬、祭，《论语·为政》 篇讲得很清楚：“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
之以礼。”死、葬、祭都要按照礼节即社会规范来对待，不能违背，不能草草了事。父母
去世了，子女要用社会风俗礼节来埋葬。埋葬之后，子女们要按社会风俗礼节来祭拜，遇
到重大节日如清明节等，还要前往墓地祭扫。封建社会讲“三年之丧”，无论官员还是平
民，父母去世了，要辞去官职，回父母墓地所在地守丧三年。为什么要守丧三年呢？因为
子女出生后三年才能脱离父母之怀，所以要用三年之丧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现在不讲

“三年之丧”了，但基本的祭拜礼节还是要有的。这样做，一是对父母有个交代，二是使
自己心安，三是也为子女做个榜样。

父母在的时候，如果不知道珍惜，一旦父母不在了，无论怎么后悔都来不及。所以，
人们常说“人生有三不等”：健康身体不能等，教育子女不能等，孝敬父母不能等。这就
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

现在我们进行乡村振兴，移风易俗，于是开展评选好婆婆、好儿媳活动，进行表彰。
“商丘好人”类型之一就是“孝老敬亲”，被评上“孝老敬亲”型的“商丘好人”，那是无
上的光荣。这是弘扬孝文化特别是净化社会风气的重要举措。婆婆与儿媳之间因为没有血
缘关系，向来关系难处。但实际上，如果想开了，儿媳孝敬婆婆，女婿孝敬丈母娘，不仅
可以使夫妻关系和谐，还可以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其社会回报率是很大的，也是一件事
半功倍的事情。

“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部分是“老”，下部分是“子”，意思是小子搀扶着长着长长胡须的
老人，“老”与“子”合起来就是孝。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上一代与下一代密不可分。

《孟子》 说“侍亲为大”，以侍奉好双亲为大事；《尔雅》 说“善事父母为孝”；贾谊
《新书》 说“子爱利亲谓之孝”；《说文解字》 说“孝，善事父母者”。“孝”字的本义是一
个子女如何“善事父母”的道德观念。因而，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
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孝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我之前写了“善”和“忠”。“善”和“忠”都是宏大叙事，只有孝，
指向最为明确，那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亲情。这种亲情，血浓于水。这个血浓于水，一方面是
说血的浓度大于水，比喻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应该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更为亲密；另
一方面则是说父母子女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是割不断的，是天然的。我们常说的“子不嫌
母丑，狗不嫌家贫”就是这个意思，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不是其他感情能够取代的。

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新时代，弘扬孝道文
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子女的，无
论贫富贵贱，无论忙还是闲，孝敬父母都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不能回避的大义担
当。当然，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孝敬双亲，可以有多种方式：或“养口体”，或“养心
智”，侍奉床前也好，常回家看看也好，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也好，写封信、打个电话、发个视频
也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儿女的责任。而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要出于爱——自然
之爱、血浓于水的感情、真心实意的感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父母，才能不给自
己留下不应有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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